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遴選臨時人員觀護佐理員簡章 

一、甄選名額及工作內容 

    (一)正取 1名，備取 1名。 

    (二)工作內容：參考「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之規定及「臺

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臨時人員觀護佐理員勞動契約」。 

二、資格條件： 

    (一)中華民國國籍。 

    (二) 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學校畢業領有證書者，以心

理、社會、社工系、犯罪預防、教育、行政等科系優先或具有領導管理

實務工作經驗者優先錄取。 

    (三)男、女不拘，男性需役畢或免役。 

    (四)經公立醫療院所體格檢查，身心健康，體力足以勝任所指派之工作。 

    (五)具電腦操作、文書軟體如 Word、Excel、Power point之操作與運用之能

力。（電腦打字每分鐘須 30個字以上） 

    (六)認真負責，服從性高，可配合業務夜間或假日輪班。 

    (七)思想純正、品行端正、無前科紀錄及不良嗜好。 

    (八)具備汽車或機車駕照。（自備交通工具者尤佳） 

    (九)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各款情事之ㄧ者。 

    (十)本次錄取人員預定於 113年 1月 1日進用，報名者限於 113年 1月 2日

能報到，且正式上班者。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2年 12月 12(星期二)下午 5點止，逾期不受理。 

四、報名方式：採通訊或親送報名。 

(一)報名相關表件請裝置於 A4 規格信封內，並請以下列方式報名： 

   1.通訊報名：以掛號、快遞於 112年 12月 12日前(含當日，郵戳為憑)

郵寄至「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57號」，收件人請寫「南投地方檢察署

觀護人室收」，如以平信郵遞致發生遺失或遲誤而無法報名者，其責任

由報名者自負。 



   2.親送報名：以親送方式者，請於前開報名期間之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前親自送達至本署 1樓收發室，以收發室戳章為憑。 

(二)報名截止日，以郵戳或本分署收發室戳章為憑，凡逾期未寄 (送)達、

報名表件不全、證件不足或報名資料填寫不明者，一律視為報名無效不

予受理，不另行通知補件，請報名者填寫個人報名資料時務必完整、詳

細確實。另報名者所繳各項資料如有資格不符、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

情事，應考人除應負法律責任外，發現後取消報考、錄取或終止勞動契

約。 

五、報名應繳文件： 

(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三)簡要自述表（報名表請自行列印） 

(四)汽車駕照或機車駕照影本 

(五)報名截止日前，一年內公立醫療院所體格檢查表(正本)一份。 

(六)男性報名者應檢附退伍證明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 

六、報名者送出個人報名資料後，即同意個人資料供本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作為本次甄選作業查詢刑事資料用。 

七、遴選日期、地點及方式： 

    (一)日期：民國 112年 12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3時-5時。 

    (二)地點：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757號)新聞發言人室 

    (三)參加甄試名單於書面資料審查通過後，由本署公告及電話通知。 

八、錄取公告通知日期及方式： 

    (一)公告通知日期：112年 12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5點前。 

    (二)公告通知方式：於本署網站公告，並於當日電話個別通知。 

九、待遇及福利： 



    (一)每月薪資為新臺幣 32,000元，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

定，被保險人應自行負擔部份保費。 

    (二)享勞健保及勞動基準法規定特別休假。 

    (三)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公務人員上班時間，並需配合南投地檢署

之業務需求調整上班時間，但以每周五日、每日八小時為限。 

十、錄取及進用： 

    (一)本次遴選錄取人員應於 113年 1月 2日報到上班，未於指定日期報到者，

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保留。 

    (二)錄取人員未到者由候用人員遞補，候用期限至 113年 3月 31日止，期限

屆滿仍未或本署通知遞補者，即取消候用資格，不得要求進用。 

十一、其他事項： 

(一)為維護遴選公平性，嚴禁各種請託關說，違者一律不予錄取。 

         (二)本次遴選作業事務洽詢電話，請於上班時間電話洽撥：南投地方檢察署

觀護人室，電話：(049)2242602轉 2020。 

 

 

 

 

 

 

 

 

 

 

 

 

 

 



 

 

 

 

 

 

 

 

 

 

 

 

 

 

 

 

 

 

 

 

 

 

 

 

 

 

 

 



簡  歷  表 

１ 姓   名  

請粘貼最近 3 個月 
2 吋脫帽照片 

２ 
身 份 證 
字    號 

 姓別 □男   □女 

３ 出生日期  婚姻 □已婚 □未婚 

４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５ 地  址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６ 學    歷 

學歷：□大專 □大學 □碩士以上 

民國 年 月              大學           系（所）畢業 

７ 服役情形  ８ 
電腦中文 
輸 入 法 

 

９ 工作經歷 

現職  

曾任
工作 

 

10 駕照種類 □機車     □汽車 

請粘貼身份證正面影本 請粘貼身份證反面影本 

  ◎請附最高學歷影本 



簡要自述（500 字以內）：（含求學過程、職涯規劃、特殊經歷及專長、嗜好及興

趣、報考原因、對司法的期待及將來志向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